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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发字〔2019〕40 号 

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，附属医院： 

《南开大学学生住宿调配实施细则》业经 2019 年 4 月 28 日

第九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8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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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各类学生的住宿调配，确保住宿资源充分有

效利用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 

《南开大学学生住宿管理规定》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、津南校区和泰

达学院。 

第二章  在籍学生住宿原则和调配方案 

第三条 学校按照“以年级及专业为单位，按学生基本修业

年限，相对集中安排住宿”的原则制定宿舍调配方案，为在籍学

生中的全日制本科生、按照研究生院招生简章规定应安排住宿的

全日制硕士生和博士生提供住宿。 

第四条 凡在安排住宿范围内的在籍学生，原则上应遵守

“一人一床”原则，即在校住宿期间只可以申请使用一处宿舍床

位。临时使用的特护宿舍（无障碍室）等服务型周转床位除外。

因课程、实验需跨校区住宿的学生，可优先申请跨校区调整宿舍，

安排至所学课程或实验课题组所在学院的空床位，经审核通过、

退原宿舍后，方可再安排新宿舍；确实需要两校区同时保留床位

的，学校视当年空房间情况安排，可本、硕、博学生混住，排满

为止。学院统一组织的教学实习需跨校区短期集中住宿的，在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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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允许的情况下，学校与相关学院协商确定住宿方案。 

第五条 新生宿舍分配以充分利用宿舍房源为原则，保障学

生基本住宿需求。在房源紧张的情况下，不同年级学生需混合住

宿的，优先安排同学院学生住宿同一房间。 

第六条 硕博连读学生转博后直接调整至博士生宿舍，学院

内同年级硕士生宿舍需统一整合，空床位或空房间由学校统筹安

排。 

第七条 录取为各类专项计划博士生的本市在职人员和所有

非全日制学生，原则上不提供住宿。 

第八条 本科特色班选拔或转专业后，跨校区学习的学生可

进行宿舍调整，优先安排在新学院同年级空床位入住；不跨校区

学习的学生，原则上不再进行宿舍调整。学生因转专业等原因调

整宿舍后，各学院应整合学院内部床位，同年级但不同学院的邻

近宿舍可进行跨学院整合，尽可能保证宿舍资源充分利用。 

第九条 学生因赴外交流 10 个月及以上、休学或其它原因离

校的须主动办理退宿手续，按期搬离宿舍。 

第十条 因毕业、结业、退学、转学等原因终止学籍的学生，

其在校住宿资格也随即终止，须主动办理退宿手续，搬离宿舍。

因特殊原因办理毕业离校手续仍需短期住宿不超过 2 周的，学校

将酌情另行安排住宿，短期住宿期间不再享受在籍学生待遇。应

按期退宿而未退出的或应办理退宿手续而未办理的，学校有权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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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措施处置，所产生的后果由当事人自负。 

第十一条 超过基本修业年限的学生，申请住宿时应服从学

校宿舍调整安排。其中，本科生、硕士生优先安排入住至所在学

院下一年级空床位，若无相应空床位，则由学校集中统一安排；

博士生原则上可保留原宿舍继续住宿。超过最长修业年限的学

生，学校不再提供住宿。 

第三章  非在籍学生住宿原则和实施方案 

第十二条 凡与学校签订交流协议（以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

国际学术交流处出具的证明为准）的校际交流生，由学校统一安

排住宿。在房源允许的情况下，优先安排在空房间入住；若无可

用房源，则安排至其交流所在学院的空床位入住。 

第十三条 各学院内部交流生，包括被学校录取尚未正式报

到的新生、学院课题组联合培养学生等，各学院若在保证本校在

籍学生和校际交流生住宿需求的基础上仍有空余床位，经学院、

学校审核后，可利用学院空床位予以解决，排满为止。学校不为

这部分学生单独提供空房间、空床位安排住宿。 

第十四条 非在籍学生住宿周期以交流协议或学校校历为

准。学校原则上不为非在籍学生提供暑期住宿。在房源允许的情

况下，学校优先为继续读研、读博的本校应届毕业生解决暑期临

时宿舍。在房源紧张的情况下，学校不提供暑期临时宿舍,行李

寄存等问题由学院自行解决。确有住宿需求的由各学院自行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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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，可申请临时借住本校在籍学生的床位，经学院、学校审核后

办理临时住宿手续。 

第十五条 非在籍学生的住宿收费标准参照本校在籍学生执

行，住宿期间须遵守学校相关规章制度、服从所在学院和学校的

管理，否则将取消住宿资格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学生生活指导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15日印发 


